
绘图 雅琦

广州：
暴力教师猛甩女童
致其右身偏瘫

2012年10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冯保萍 校对／李瑾 组版／予文国内·聚焦 04B

延伸阅读

核
心
提
示

25日晚，记者来到照片中被虐孩子小
林（化名）的家，只见到了孩子的爷爷奶
奶。由于周围邻居都看到了这张照片，小
林的父母怕孩子再次受到伤害已将他送到
外公外婆家。

小林的父亲说，看到照片后他才回想

起，这学期开学以来儿子就一直不愿意上幼
儿园，孩子总是说“今天星期六不去幼儿
园”。而颜某正是从这学期开始教他儿子
的。小林的妈妈说，前段时间孩子晚上做噩
梦后，就站起来“咿咿呀呀”说梦话到下半夜。

胡艳丽是被封嘴男孩的家长，她说我

儿子才4岁，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2010年12月19日，颜某把一个男孩

扔进垃圾桶被拍下。人们看不见孩子的
脸，也看不到孩子的表情，更不知道孩子
事后有没有和家人说，家人作出怎样的
反应。

浙江温岭虐童案后续

童年受虐 会影响其成年后心理

25日，浙江温岭公安部门表示，幼儿园
发生的女教师虐待幼童案件，经过调查后
依法对两名涉案女教师作出处理，颜某涉
嫌寻衅滋事，予以刑事拘留；另一名参与拍
照的女教师童某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7
天。目前，警方仍在进行调查。

记者27日从浙江省温岭市政府新闻
办了解到，虐童教师颜某所在的蓝孔雀幼
儿园园长已被免职。当地教育局从公办幼

儿园抽调人手进驻该幼儿园进行管理。
温岭市教育局表示，已临时组建3人工

作小组，由市内公办幼儿园管理干部组成，
立即进驻该幼儿园协助管理，以维持正常
的教学秩序。

此前，教育部门要求园方组织教师对
所在班级学生逐一进行家访：一是对家
长通报事情经过并道歉；二是物色优秀
教师替代原教师；三是组织心理专家成立

心理健康小组，对相关学生及家长进行心
理疏导。

25日，浙江温岭城西街道派出所所长
陈正广称，目前，他们正集中所有警力去寻
找照片中对应的受害者。据温岭一家媒体
的记者胡军（化名）回忆，他见到颜某时，看
到她两眼发红，颜某说那个孩子很顽皮，但
当时并没有犯错。她感到很内疚，要向家
长道歉，“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的无知”。

汕头：
教师唆使学生打学生

□据《新闻周刊》

2010 年 5 月 6 日，汕头一幼儿园
内，有这样一段被拍摄下来。一个男孩
正在被虐待，这次施虐者不是老师，
而是同班的一个小女孩。不过，通过
现场声音，人们能听出在旁边一直有
两个人在教唆、指导女孩打男孩，还
不时发出笑声。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老师，而被打孩子的母亲发现、
举报这件事的时间距离男孩被虐待已
经10天。

□据 新华社 《新京报》《新
闻周刊》

浙江温岭民办幼儿园
教师颜艳红虐童行径曝
光，引发社会关注……这
类事件的发生，既暴露了
对相关从业人员监督、管
理的漏洞，也表明相应法
律法规的缺失。

与此同时，儿童心理
治疗师余伟说，受虐孩子
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
的，这件事情会对孩子今
后的一生产生非常负面的
影响。

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孩子的伤只要没
红没肿没流血那不就没事儿吗；就算是红
肿流血了，抹点儿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对此，儿童心理治疗师余伟说，受虐孩子心
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这件事情会对孩
子今后的一生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25日，心理专家走访了小林的家长。
从照片上人们还可以看到，颜某在拎起小

林耳朵时，旁边还围坐着很多小朋友。老
师的这一举动，对这些孩子的冲击可能不
亚于被拎起耳朵的小林。

在一旁围观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叫
做围观暴力。像这些围观的孩子，比当时
被直接拎耳朵的孩子受到的危害更大，他
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老师有权这样
做。当然了，这种恐惧也会存在，他们担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被老师这样子
拎出来。

而受虐孩子内心的伤害会直接影响到
其成年以后，孩子会认为小孩子是不被尊
重的，自己是不需要被尊重的。这样侮辱
孩子，会使孩子对老师，对他们亲近的人产
生质疑。孩子将来成年以后，会在人际交
往方面出现一定问题。

浙江温岭幼儿教师颜某虐童一事引发
社会关注。结合近年来多起幼师虐童事
件，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
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放宽虐待儿童
的入罪标准，将没有造成死伤但是性质恶
劣的虐童行为予以犯罪化。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
等专家说，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其对
身体的伤害通常不严重而对心理、精神伤
害尤其是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
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
价与定性，并确定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
为必然层出不穷。

浙江温岭24日发生一起民办幼儿园
老师双手拎男童双耳、致其双脚离地的事
件。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当事教师颜
某被辞退，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但其罪名引发社会争议，

“为何不是故意伤害或虐童罪”？

据温岭当地公安部门解释，我国刑法
没有“虐待儿童罪”这一罪名；“虐待罪”指
虐待家庭成员，幼儿不属于教师的家庭成
员；“故意伤害罪”则需受害人伤势达到轻
伤以上结果。还有人提出，应使用“侮辱
罪”这一罪名，不过这需要受害人一方直接
向法院自诉。

“在国外，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
压线，而在中国还是一条虚线——虽然形
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而且处罚疲软。”姚
建龙说。

据了解，中国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
定很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对于什么是虐待儿
童法律定性不清晰。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
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侮辱、忽视儿童
的行为属于虐待。

姚建龙说，目前中国的刑法中没有独
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如果虐待儿童行

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按照现行刑法将很
难追究大多数虐童者的刑事责任，即便这
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

据了解，过去在类似案件中，司法机关
经常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刑法罪名。比如今
年10月发生在山西太原的幼师虐童事件
中，扇孩子数十个耳光的女教师被处以的
却是十五天行政拘留。

“浙江温岭警方这次打破惯例，主动去
找罪名，值得肯定。期待此案能够创造一
个没有死伤后果的情况下追究虐待儿童行
为人刑事责任的判例。”姚建龙说，关于寻
衅滋事罪名，温岭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观上
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客观上有
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但至少也有两点牵
强：殴打对象是特定关系人——学生；行为
实施地为相对封闭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
体主要还是儿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会管理
秩序。但这已经是相对最合适的罪名及可
基本成立的罪名。

法律界人士呼吁将“虐待儿童罪”入刑

受虐孩子内心伤害会影响其成年后心理

事发幼儿园园长被免职 虐童者请求家长原谅

遭虐待儿童常做噩梦

□据《今日早报》

7月2日，广州一家儿童康复中心
女教师许立欢 360 度翻转摔晕 4 岁幼
女瑶瑶（如下图），目前瑶瑶右侧肢体
全部偏瘫，无法正常行走和说话。瑶
瑶的医疗费约需50万元，但难以恢复
到之前状态，瑶瑶家中积蓄已花光。
儿童康复中心曾支付约10万元，女教
师家人支付两万元后不愿再赔。

7 月 2 日的事件发生后，瑶瑶先
后于当天和 9 月 30 日进行了两次开
颅手术。第一次是左边开颅，取出
了 12.8 厘米的头骨，9 月 30 日开了右
边头颅做积血引流手术。虽然手术
后，瑶瑶已无生命危险，但她却因此
无法正常行走。此前，瑶瑶虽然语
言能力不足，但可以与家人正常交
流。受伤后，家人发现，瑶瑶只能说
些简单的话，已无法与人对话。公诉
机关指出，经法医鉴定，瑶瑶为重伤。

巨额的医疗费令瑶瑶的父亲邱
先生寝食难安。此前媒体报道，瑶瑶
出事后，她所在的子惠儿童康复中心
曾支付了医疗费用约 10 万元，之后
则声称“无力支付”。该中心表示，瑶
瑶受伤完全是许立欢严重脱离安全
操作规范、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个人故
意犯罪行为造成的，责任在许立欢。
而许立欢家人在支付了两万元治疗费
后，也不愿再赔付。

目前，瑶瑶的父母均向公司请了
长假，全力照顾孩子。邱先生之前在
番禺一家工厂从事设备维修工作，他
的妻子也在工厂打工，夫妻俩月收入
五六千元。如今家庭收入锐减，治疗
女儿的病目前已经花费五六万元，已
经花光了这个家庭所有的积蓄。


